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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的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〉的

决定》，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生产、销售、使

用等全链条管理，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了《关于加强消耗臭氧层物

质管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有关情况

说明如下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保护臭氧层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安全，我国于 1991

年加入《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》（以下简称议定

书），逐步淘汰了全氯氟烃、哈龙、甲基氯仿、四氯化碳、含氢溴

氟烃、溴氯甲烷、甲基溴等 7 大类消耗臭氧层物质，目前含氢氯氟

烃正在加速淘汰。2021 年 9 月 15 日，议定书《基加利修正案》对我

国正式生效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被纳入管控范围，履

约工作进入保护臭氧层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阶段。以上 9 类化学品

均列入了《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》，统称管控物质。

为全面加强管控物质管理，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《国务院关于

修改〈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正式公布，自 2024 年 3

月 1 日起施行，为新形势下履约工作奠定坚实法律基础。2025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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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《中国履行〈关

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〉国家方案（2025—2030 年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国家方案》），明确了管控物质削减和淘汰时间节点，

推动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。

在此背景下编制《通知》，进一步明确管控物质生产、销售、

使用、维修、报废处理和回收、再生利用、销毁等各环节配额或备

案管理要求，指导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企业依法依规开展配额和备

案申请、审查，对贯彻落实新修订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国家方案》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《条例》第十条规定“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、使用单位，应

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生产或者使用配额许可证”，其中第

（四）款规定“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不需要申请领取使

用配额许可证的其他情形，不需要申请领取使用配额许可证”。

《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“下列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：（一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单位；

（二）从事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备、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统

的维修、报废处理等经营活动的单位；（三）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

回收、再生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；（四）国务院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规定的不需要申请领取使用配额许可证的消耗臭氧层物

质的使用单位。前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规定的

单位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第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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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定的单位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备案”。

《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“生产、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数量较大，

以及生产过程中附带产生消耗臭氧层物质数量较大的单位，应当安

装自动监测设备，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，并保证监

测设备正常运行，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具体办法由国

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”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一是系统开展研究。为做好《通知》编制工作，认真梳理议定

书履约相关要求，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管理经验，总结现行管

控物质管理政策要求，分析当前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，在此基础

上，根据《条例》和《国家方案》有关规定，形成《通知》草稿。

二是开展实地调研。《通知》编制过程中，赴山东、浙江、江

苏、广东、四川等地开展座谈交流与实地调研，充分听取地方生态

环境部门和企业的意见建议，经充分采纳吸收后，对《通知》草稿

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《通知》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包括 3 部分共 10 条。

一是明确适用范围。《通知》管控的物质是指列入《中国受控

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》的 9 类物质，管控用途包括原料用途、受控

用途及豁免受控用途。

二是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。对管控物质生产实施配额许可管理，



— 6 —

对使用实施配额许可或备案管理，对销售、维修、报废处理和回收、

再生利用、销毁实施备案管理，加强副产品管理，建立健全资料保

存和数据报送制度。

三是严格监督管理。明确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责分工，提

出重点查处的违法违规情形，持续加强管控物质监管。


